
 

 

广创职院„2017‟021号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学生考勤制度 

 

为了建立良好的教学秩序, 根据国家教育部颁布的《普

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的精神，结合我院的具体情况，

特制定我院学生考勤制度。 

第一章 考勤范围 

第一条 学校教学计划安排的所有教学活动（包括所有

课程、实习、见习、军训、各类明确需参加的集会等） 

第二章 请假手续 

学生因故必须请假时，病假要有学院医生证明，事假、

公假须持有关证明，向院（系）办公室领取《学生请假单》，

填写清楚后，按以下原则办理，然后送本班考勤员登记。 

第二条  请假一天（含一天）以内且回学院住宿的，由

班主任或辅导员批准。 

第三条  请假一天以上、三天（含三天）以内，由班主

任或辅导员签署意见后送院（系）学务助理批准。 

第四条  请假三天以上、一周（含一周）以内，经班主

任或辅导员签署意见后，送院（系）学务助理审批，由院（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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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或主任批准。 

第五条  请假一周以上，班主任或辅导员签署意见后，

再由院（系）学务助理出具意见，报院（系）院长或主任审

核，学生处审批，由党委书记批准。 

第六条  请假未经批准擅自离校，或超过准假期限，或

先自行离校后请假，一律以旷课论处。 

第三章 旷课处理原则 

学生旷课为严重违反纪律行为。对旷课的学生，按以下

原则处理（学时数以一学期累计）： 

第七条  旷课 10学时以上，取消该学期评奖资格。 

第八条  旷课 15－29学时，给予警告处分。 

第九条  旷课 30－39学时，给予严重警告处分。 

第十条    旷课 40－49 学时，给予记过处分。 

第十一条  旷课 50－69 学时，给予留校察看处分。 

第十二条  旷课累积达 70学时，情节严重，屡教不改

者，应予退学。 

第四章 其他规定 

第十三条  考勤员：每个行政班设考勤员一名。原则上

由班长兼任，班长不在，由副班长负责。考勤员要秉公办事，

如实登记考勤情况，否则，视为故意违反考勤制度。每次上



 

 

课结束时将考勤表给任课教师签名。任课教师要履行职责，

自觉考勤。每周结束时，考勤员把本班考勤情况作小结公布，

并记录在《上课情况登记表》上，将考勤结果统计好，向班

主任或辅导员汇报，并于每周星期五下午交院（系）办公室

存底。各院（系）每月一次汇总并公布学生考勤情况，同时

送学生处存底和送教务处备案。 

第十四条  学生请假，一学期累计超过全学期规定学时

三分之一者，作休学处理。 

第十五条  学生无故缺课, 累计超过某门课程教学时

数四分之一者, 该门课程平时成绩以“0”分计。 

第十六条  重大特殊情况，经院长办公会研究，另作处

理。 

第十七条  第学生实习期间未经请假擅自缺席达实习

时数四分之一或实习教学时数四分之一者, 不予评定实习

成绩。实习不合格者，不予毕业。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八条  本制度自 2017 年 9月 1 日起执行。 

第十九条  本制度由学生处负责解释。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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